
关于印发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资发产权[2005]11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各中央企业： 

  为进一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切实做好有关工作，我委制定了《国务院国资

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落

实。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ＯＯ五年六月十七日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发[2004]3 号）精神，保证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根据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有关要求，现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国有股股东、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要从改

革全局出发，积极支持股权分置改革工作。股权分置是制约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

展的基本制度问题，也是影响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和国有资本有序流转的重要因

素，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稳妥地加以解决。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发挥国

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导向性作用，促进资本市场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工作要着眼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切

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质量是保证资本市场稳定

发展的基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国有股股东要不断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做强

做大，实现可持续发展，努力增加对投资者的回报，构建国有股股东和其他投资

者的共同利益基础。 

 

  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要根据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促进资

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原则，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确定股权分置改革后在上市公司中

的最低持股比例。 

  （一）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及国民经

济基础性和支柱性行业中，要保证国有资本的控制力，确保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



中的主导地位； 

  （二）对属于控股股东主业范围，或对控股股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应根据自身经营发展实际和上市公司发展需要，研究确定

在上市公司中的最低持股比例； 

  （三）对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应根据“有进有退、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合理确定在上市公司中的最低持股比例，做到进而有

为，退而有序。 

 

  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所确定的最低持股比例，应按规定程序及

时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一并披露。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公司制企业的，其最低持股比例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严格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对外披露。 

 

  五、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一定时期后，国有股东所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最低

持股比例需要调整的，应根据本意见和有关监管要求规范、有序进行。必要时，

国有股东可以通过从资本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巩固和增强自身控股地位，

以保证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目标的顺利实现。 

 

  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国有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中，要严格按照证

券监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做好股权分置改革各个环节的工

作，保证股权分置改革过程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要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坚决防止利用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犯罪活动；要

注重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